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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

101 年度上易字第 242號

自訴人將為文男

身分證統一編號:

自訴代理人 郭蔥彰律師

上訴 人 壘灣臺 南地方法院檢察著檢察官

上訴人

即被告黃春明男

身分證統一編號 :

進任辦護人 黃昆蓉律師

余若凡律師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 譽案件，不服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 100年

度自字第 14號中華民國 101 年4 月 2 日第一審判決，提起上訴(被

告部分由原每年之進任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，以被告名義代被告提

起上訴) ，本院判決如下:

主文i j; 示守

原判決撤銷|拾安理| 卜;而
黃春明犯公的每辱罪，貳罪，均兔刑協安到
事背 ﹒一一

一、黃春明應邀於民國(下同) 100年 5 月 24 日上午9時，在 查南

市固立台灣文學館主講 「 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」 。將為

文因不同意黃春明對於台語文書寫與教育議題之立場，乃攜

帶事先寫好「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，卻用中國語創作，可

恥」及「台灣作家要用台灣語創作」等內容之海報到場聆聽

演講。桐黃春明演講至演講時間上午 9峙的分吉午，將為文l'!p

高舉上開海報，黃春明在台上閱讀上問:每報內容後，乃以平

和語氣回應稱 r 我告訴你先生，你太短視了，你也很可恥

」等語。蔣為文隨即自座位起身，手桔黃春明，怒嗆 r 你

也不要太短視，你外來人憑甚麼批評台灣λ 人」等語 。黃春明

聽、開後，氣憤難耐， 乃 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，於不特定多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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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演講場合，以「你不要臉，來打梨，過來

「操他媽的 .D 你講話很臭」等侮辱性言語 ， 辱罵將為文

，足以貶損將為文之名譽。並 ;1等手中麥克風往下一摔'隨即

自台上走下朝聽眾席將為文之位芷走去，直至將為文座位前

，始經工作人員勸阻返回講台 。 期間，雙方仍持續口角 。 桐

經在場工作人員安撫，黃吞明於情緒平復後，再於演講時間

上午9峙的分許，繼續發表演說。迄演講時間上午9時S4分吉午

，將為文再度高舉上開內容之海報，黃春明見狀，再稱 r

我要告他，把他的名字告訴我。」將為文則回嗆 r 成大台

文蔣為文，你不要在那邊道:lf:色塗說，亂來」等語 。 黃春明於

得知將為文身分後，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，於演講時間上

午 9時 S6分許，以「成大的教授啊，這個會叫的野獸啊，會

叫的野獸啊 ， 操你媽的 B J 等語，辱罵將為文，再度貶損將

為文之名譽 。

二、黨經將為文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提起自訴 。

王里 由

一、查被告於原容審理時並不否認於上開演講過程中，公開說出

「操他媽的」、「成大的教授啊，這個會叫的野獸啊，會叫

的野獸啊，操你媽的 B J 等語，惟辨稱:伊演講中述道自訴

人干擾，我有請自訴人跟我對話，但自訴人不願意 。 因為我

很懊惱，我講這樣的話，是我的口頭禪，並不是針對自訴人

云云 。 惟查:

H被告應邀於 100年 5 月 24 日上午9時，在全南市固立台 灣文學

館主吉祥「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」 。 被告於演講時間呈上

午 9時42分許時，因見自訴人高舉上間內容之海報，被告見

狀，即以平和語氣回應稱 r 我告訴你先生，你太短視了，

你也很可恥」等語 ， 自訴人J;!p 自座位起身，手指被告，怒、嗆

被告，稱 r 你也不要太短視，你外來人憑甚麼批評台 灣人

」 等語 。 被告進回稱 r 你不要臉，來打隸，過來，操他媽

的，你講話很臭」等語，並;1等手中麥克風往下一碎，隨即自

台上走下朝聽眾席自訴人之位置走去，直至自訴人座位前，

2 

• • •• .' J 

• 
.. lJ .. I ,J 

'" .. • • , "" • • 
• J 

.. • 01 • I '" 

. . .. "" 



• • 1 • • • 

始經工作人員勸阻返回講台 。 期間，兩人仍持續口角，被告

稱 r 我講話你就不要講話，人家講話你就不要叫」、「我

還沒講結論你就罵」、「愛臺灣就害臺 j彎」等語，自訴人則

持續稱 r 你憑甚麼，你鴨霸 」 等語 。 桐經在場工作人員安

撫，被告再於演講時間上午 9 日寄47分許，繼續發表演說 。 迄

演講時間上午 9時 54分吉午，自訴人再度高舉上間內容之海報

，被告乃稱 r 你已經拿過了，我們都看到了，你放下來好

嗎? J r 你那個主要給我看的，怎麼又這樣子呢? J r 這個

是不是當老師的? J r 我要告他你知道嗎?把他的名字告訴

我」等語 。 自訴人則回稱 r 成大台文將為文，你不要在那

邊道聽塗說，亂來 。 J r 你根本就台語文外行，憑甚麼來講

」等語 。 被告乃於演講時間上午 9時 56分許，再以「成大的

教授啊，這個會叫的野獸啊，會叫的野獸啊，操你媽的 B 。

J r 成大有你這樣的教授，那麼優秀的學校有這樣的教授」

等語回應等情，業據被告於原審供陳在卷可按，復經原容當

庭勘驗現場錄影光碟，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緒，堪信屬宵 。

(二)按「以最粗鄙之語言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人辱罵峙，倘為其

他不特定人可以開見之情形，而其語言之含義，又足以減損

核特定人之聲譽者，自應成立刑法第 3091'.采第 11頁之罪 J 司

法院院字第 1863號解釋若有明文 。 故我國刑法第 30%f-第 l 項

之公然侮辱 罪，乃以個人名譽為保護法益。名 譽是指個人人

格在社會生活中所受到的社會評價，隨著社會文明與人類文

化的高度發展，人格的保護已經成為自外於人類生命或身體

保護的重要生活利益 。 侮辱行為所表達的內容，無關其其實

與杏，凡能達到使他人社會、倫理道德之價值受侵害、貶損

之情形均可，故其可能為對違法或不合公序良俗的行為的預

估、評價 。 如談語言詞中，純為用詞不當，說了不合宜的笑

話或因各地風俗的不同，而出現的語言隔聞及誤解，此類情

形，常因行為人缺乏損人、貶人之本意而不具可罰性(判 處可

是否有此本意，尚須配合各項因素綜合視之，例如說話對象

、說話的當時對象、說話當時情狀、說話內容等) ，只要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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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人在一般人的理解程度下認為，該行為必不進至其本人、

聽眾、觀眾、讀者負面反戚，則不應受侮辱罪之處罰 。 查被

告為屏束師範學院畢業，、為台灣當代重要的文學作家，創作

多元，亦色含兒童文學及繪本，自應深知上開「操他媽的」

「成大的教授啊，這個會叫的野獸啊，會叫的野獸啊，操

你媽的 B J 等晉罵、嘲笑或蔑視言語，並非一般日常生活中

之習慣用語，足以傳達其不屑、輕蔑或攻擊之意 。 另自訴人

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，研究語言文化，亦具有

一定之人格及地位 。 被告在公開講演過程中，使用上開「操

他媽的」、「操你媽的 B J 等惡言，客觀上足以貶抑一般人

之人格;另被告以「教授， 會叫的野獸」嘲笑或蔑視自訴人

，亦貶低自訴人教授地位之社會評價，核均已侵害自訴人之

名 譽。 被告口出上開惡言， 421在口角爭執中所為，所用語言

粗鄙，令一般人均覺刺耳反戚，顯難認其所為缺乏損人、貝乏

人之本意而不具可罰性 。 被告辨稱伊使用上開言語，為其口

頭禪，或稱「會叫的野獸」走質疑自訴人教授的 資格，均不

具侮辱 自訴人之意思云云 。 選任辯護人亦拍上開言詞，僅屬

不禮貌言詞，未達侮辱他人社會人格之程度云云，均不足採

臼次按刑法上所謂「公然 J 乃足使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得

共開共見之狀態為已足，不以實際上已共間或共見為必要 。

徵諸本案發生地點為 臺 j骨文學館演講廳，素發當時正值被告

對在場聽眾演講「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 J 被告對自訴

人口出上開侮辱性言詞時，在場聆聽演講之不特定多數之舵、

眾，均得以共見共間，堪認條、公然之狀態無訛 。

個又被告所為上開「你不要臉，來打架，過來，操他媽的，你

講話很臭」、「成大的教授啊，這個會叫的野獸啊，會叫的

野獸啊，操你媽個 B J 等語，均你於自訴人高舉海報後，雙

方於口角爭執中所為 。 徵之，被告於原審亦陳稱:我是懊惱

演講被打斷，吉祥不下去才會講那些話等語(原審卷第 83 頁反

面) 。 另被告於口角爭執中，甚至摔掉手中之麥克風，並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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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訴人稱 r 你不要臉，來打架，過來，操他媽的，你講話

很臭」等語，隨即自台上走下朝聽眾席自訴人之位芷走去，

直至自訴人座位前，始經工作人員勸阻返回講台，已如上述

。顯見被告於演講過程 ，因道自訴人舉牌中斷，雙方持續口

角爭執，被告迪激怒後為符發不滿情給而故意對自訴人所為

侮辱性之言語，白不能以「口頭禪」為由解兔故意侮辱行為

之成立 。 被告所為上開侮辱行為，乃基於侵害自訴人名譽之

意思而為之，並無防衛之意思，白、 無成立正當防衛行為之餘

地。迫任辯護人認被告行為得以成立正當防衛云云，尚非可

採。

的復按刑法「妨害名 譽」罪章 ，依其保護人格法益之層次與內

容上之不同，本即訂有不同之行為規範，況且公然侮辱罪並

無真實證明或公正評論可言，此可參酌同法第 309條之「公

然侮辱罪 J 一旦有公然侮辱他人之行為，即應負有刑事責

任，而未若同法第 310條、第 311條有關排謗罪之成立， 尚有

不罰規定或先責要件自明。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09號解釋理

由書認刑法第 311條條、法律就徘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，

亦足佐證 。 查被告所為上開「操他媽的」、「成大的教授啊

， 這個會叫的野獸啊， 會叫的野獸啊，操你媽的 B J 等署罵

、嘲笑或蔑視言語，均你故意侮辱自訴人之抽象言語 ，本無

刑法第 311條兔責規定之適用 。更何況，刑法第 311條第 l款

你因自衛、自辨或保護合法之利益，以善意發表之言論始足

當之 。 被告既先i是激怒後始口出惡言，顯非出於善意;其口

出惡言目的，在待發其不滿情絡，亦非出於自衛、自辯或保

護合法之利益之意思，自難適用上開規定以免貴 。選任辯護

人為被告辯護稱:被告你在自訴人於場內不斷且長達蚊分鐘

之叫囂竣罵，始回應上開「會叫的野獸」之言論，所為顯像

刑法第 311條第 l款所稱 「因自衛或保護合法權益」所為之言

論，白不構成公然侮辱罪云云，尚非足採。

付給」二所述，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所辨你卸責之詞，不足採信

，其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依法論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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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格被告先後 2次公然侮辱犯行，均條、犯刑法第 309條第 lJ頁之

罪 。 被告於演講時間呈上午9峙的分許，第 1次公然辱罵自訴

人後，經在場工作人員安撫，平復情緒後，於演講時間上午

9 日寄 47分吉午，再度上臺演講，如l 其第 l次公然侮辱自訴人之犯

行已然給來;其後於演講時間上午 9 日寄 54分吉午，使道自訴人

高攀海報干擾，於得知自訴人身分後，再以「成大的教授啊

，這個會叫的野獸啊，會叫的野獸啊，操你媽的 B J 等語公

然侮辱自訴人，其第 2次公然侮辱自訴人之行為，顯你因得

知自訴人身分後，而另行起意為之。並非基於同一或概括之

犯意而為，白無學理上接續犯之適用 。 從而，被告所為上開

2 次公然侮辱自訴人之犯行，其犯意各方IJ '行為互妹，應予

分論併罰。

三、原容因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，是予論罪料刑，固非無見 。 惟

奎 : t一)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均認定被告所為 2次辱罵行為，

你另行起意為之，應分論併罰。惟主文欄內卻僅論以一罪，

其主文之記載 ， 與事實、理由顯有矛盾 ， 尚有未洽 。 仁)又刑

法第 309條第 lJ頁之罪，法定刑為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。 依

刑法施行法第Hff-之 l規定罰金數額提高 30倍後，本罪法定刑

罰金部分應為新臺幣 1 ， 000元以上 、 9 ， 000元以下罰金，倘諭

知罰金之刑，法院僅能在此範圍內予以論抖 。 原判決主文欄

僅論列被告一罪，卻量處罰金新臺幣 10 ， 000元，已逾罰金之

法定刑範園，量刑自有迷誤。檢察官上訴意告指摘及此，為

有理由;另被告厚、容之迫任辨護人為被告利益提起本件上訴

，其上訴理由，仍執前詞，指摘厚、判決不當 ，因 無理由 。 惟

原判決既有上開進誤，自應由本院;1等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。

閥、是審酌被告為台灣當代重要的文學作家，創作多元 ，以小說

為主，其它還有散文、詩 、 兒童文學、戲劇、撕堂、油畫等

創作，其作品曾被翻譯為日、韓、英、法、德語等多國語言

。 小說《錦 》 於 1 999年入選 「 臺 j骨文學經典三十」 小說頰，

並曾獲吳三述文藝獎 、國 家文藝獎 、中 國時報文學槳，普通

被公認為台灣、 當代重要的鄉土小說家(以上 引 自維基百科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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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) 。 被告受邀演講，於演講過程中，道自訴人舉牌抗議，

並以 í 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，卻用中國語創作，可恥」

等語批評，雙方乃引發口角爭執 。 被告一時氣憤難耐而口出

惡言，因無解於公然侮辱罪名之成立;惟言論自由為人民之

基本權利，憲法第 1 1條有明文保障，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

維護，伴其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

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(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09號解釋

〉 。 自訴人固享有其言論自由，而得以各種方式充分表達其

不同意見，惟於他人演講過程中，演講人同樣受蔥法言論、

講學自由之保障，不應以蓄意干擾、中斷演講之方式，侵害

他人之言論、講學自由 。 倘不同意演講人之立場或意見，可

於演講過程或結束後舉手提間，選擇理性方式表達各種意見

，非但尊重演講人之言論、講學自由，亦無礙於自訴人之言

論充分表達於公眾知悉、討論及形成公共意見之機會 。 惟本

靠自訴人卻選擇以舉牌方式，先批評被告 「 可恥 J 未尊重

演講看於先;當被告以平和語氣、以相同字眼回應自訴人:

「我告訴你先生，你太短視了，你也很「可恥 dl J 等語時，

自訴人隨即自座位起身，手指被告，怒嗆被告 í 你也不要

太短視，你外來人憑甚麼批評台灣人」等語，以致引發街突

，已非可取 。 更何況，自訴人於本院自承所舉海報，乃事先

準備，因為被告之前曾經在其他文學營講過相同的話，所以

才會想說被告這次會不會又再講一樣的話，所以才會事先準

備海報抗議等語(本院卷第 76頁)。第一次口角爭執後，被

告已回復情緒再度進行演講， 7分鐘後，自訴人又再度舉起

上開海報，被告仍以平和語氣回應 í 你已經拿過了，我們

都看到了，你放下來好嗎? J í 你那個主要給我看的，怎麼

又這樣子呢? J í 這個是不是當老師的? J í 我要告他你知

道嗎?把他的名字告訴我」等語，自訴人又再度起身，手指

被告，怒嗆 í 成大台文蔣為文，你不要在那邊道聽塗說，

亂來 。 J í 你根本就台語文外行，憑甚麼來講」等語，再度

挑起被告情緒，引發口角爭執 。 顯見自訴人於被告演講前，

7 



J;!r :事前準仿古海報，蓄意干擾、中斷被告演講，並挑起被告憤
怒情結。在此情狀下，一般人均難以忍受，要求被告以智巷

、幽默或自我解嘲之方式， 化解自訴人有 意之挑斃，顯然過

苛，此從現場聽取群起嘩然，要求自訴人離場之反應，亦足

印證。被告於此憤怒、情緒下 ，口出惡言， 辱及自訴人 ，因為

法所難容，不足為當q ;但依其情節，縱辱及自訴人，情節亦

屬輕微 ;依其行為過程觀之，既因受挑釁而起，其在情緒 高

漲下，口出惡言，自值憫恕，本院認為本件被告縱依刑法第

59 條規定減輕其刑，即各量處最低刑之罰金500元，對貝寧、於

本件被告犯罪情節觀之(被告 2次出言侮辱自訴人，均出於

自訴人舉牌干擾及出言挑蝶，致激怒被告) ，本院認為仍嫌

過重，是依刑法第 61條第 l款前段，對被告所犯公然侮辱 2罪

，均吉為知免除其刑 。

五、本件被告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庭，是不符其陳述

逕行判決 。

據上論斷 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71條、第 369條第 1;:頁前段 、第 364

條、第 299條第 1;:頁後段，刑法第 309條第 1;:頁、第 61條第 l 款前段

，刑法施行法第 1條之 1 第 1項判決如主文。

本靠經檢察官劉欽銘到庭執行職務 。

中華民國 101 年

刑 事第六庭

9 月

審判長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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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上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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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吉已官

中華民國 101 年 9 ' 月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‘ \-E E Jj ..', 

刑法第 3091'條第 1;:頁 蠱 " 叫匙)

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。 JF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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